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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辦理「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應注意事項 

初版 108年 10月 17日制定 

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執行衛生福利部「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

畫」(以下簡稱負責醫師訓練計畫)，特訂定本注意事項，俾資遵循。 

二、本院主要辦理訓練之院區(以下簡稱主訓院區)應每月配合代訓契約書載明之送代訓機構

門診時間，事先排定代訓醫師訓練班表。如有疑義，以代訓契約書為準。 

三、代訓醫師於訓練期間親自依訓練班表於到院時簽到、離院時簽退，作為訓練時間紀錄。 

四、代訓醫師於訓練期間須依訓練班表參加各項會議、教學活動、門診跟診學習工作。 

五、主訓院區每月上旬須檢陳代訓醫師前月之差勤紀錄供送代訓機構備查。 

六、代訓醫師之例假日，得由送代訓機構、代訓醫師及主訓院區協商約定之。 

七、代訓醫師於受訓期間如需請假，應檢附送代訓機構開立之准假證明，事前向主訓院區辦

理請假手續，但急病或緊急事故得於請假日起七內補辦請假手續。 

如有遲到早退，經查核無正當理由，不足之時數應事後以小時為單位辦理請假。 

八、代訓醫師於訓練期間如因故無法配合訓練，經訪談後無法在一個月內改善者，得提報主

訓院區醫教會或中醫醫學部審議，依決議予以停訓，直到改善完成方予復訓。 

九、代訓醫師於訓練期間，如有不當行為，或違反訓練計畫、本注意事項之情事，主訓院區

應提報該院區醫教會或中醫醫學部審議，視情節輕重程度，得予以警告、該訓練科別不

予採計或退訓。 

受二次以上警告者，本院得予以退訓。 

十、代訓醫師應按時繳交作業，如因特殊情事無法繳交，經指導教師同意後得展延 2個月，

但訓練最後二個月之作業，最遲應於代訓期間期滿前 10日內繳交。逾期者，該訓練課程

得不予以採計。 

十一、經主訓院區認定有訓練課程未完成或未達評核標準者，本院有權就該訓練課程不給予

合格證明。 

十二、本注意事項一式 2份，於報到時交由代訓醫師確認內容及簽名，由主訓院區及代訓醫

師各執一份為憑。 

十三、本注意事項得依中醫醫學部決議修正。 

 

代訓醫師：            (簽名) 

  

簽名時間：            


